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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任务分配、项目组组建流程和项目负责人制度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 

生效日期： 2019 年 8 月 1 日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员工应遵守本制度。 

 

原则 

第一条 本制度阐述了标普信评对评级任务分配、项目组组建流程和项目负责人制度的

具体要求。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非金融企业评级。在适当的情况下，也可能会用于其他类别的评

级。 

分配流程和要求 

第三条 标普信评根据评级对象（发行人）所处行业特点、企业规模及企业机构的复杂

程度组建评级小组。 

第四条 组建评级小组时，标普信评需审查与受评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以下情况：受评企

业或其关联机构与标普信评存在足以影响信用评级独立性的股权关联关系及标

普信评开展评级业务前 6 个月内持有与受评对象相关的证券或衍生品头寸；标

普信评在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期间买卖与受评对象相关的证券与衍生品。如若存

在上述情况，标普信评不会对其开展评级业务。 

第五条 评级部门总经理或其授权人员分配项目评级小组，并将小组构成人员信息及受

评主体（债项）名称一并通知信评委秘书。 

第六条 评级小组需由不少于两名专业分析人员组成，评级小组成员应符合相关资质要

求。评级小组成员不得连续 5 年为同一受评企业或其相关第三方连续提供信用

评级服务，自期满未超过 2 年的不能参与该受评企业或其关联企业的评级活

动。 

第七条 分析师或其直系亲属若存在以下情况，该分析师则不得成为此评级小组成员：

持有受评对象的出资额或股份达到 5%以上，或是受评对象的实际控制人；受

聘为受评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键岗位负责人；担任受评

对象聘请的中介服务机构负责人或项目签字人；持有与受评对象相关的证券或

衍生品；其他影响评级人员客观，独立，公正立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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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相关分析师将不得在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期间买卖与受评对象相关的证券和衍生

产品。 

第九条 评级小组建立后，由信评委秘书在公司内部系统中上遵循“系统项目文件指

引”设置相关项目文件使用和访问权限。 

第十条 评级小组主分析师为本次评级行动的总负责人，所有评级相关的文件均由评级

小组主分析师或其指定的评级小组其他分析师提供给相应的监管机构，内部编

辑和受评机构。 

 

 


